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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2021 年 9 月 27 日舉行的會議  

 
立法會秘書處就社區回收網絡  

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關於本港社區回收網絡的背景資料，並

概述議員近年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時所提出的主

要意見和關注。  
 
 
背景  
 
構建社區回收網絡  
 
2.  行政長官在《2014 年施政報告》宣布計劃在全港 18 區
各設立 1 個 "綠在區區 "， 1 以推廣環保/綠色教育及加強可循環

再造物料收集網絡。由 2015 年起，環境保護署 ("環保署 ")以公
開招標方式委聘非牟利機構營辦 "綠在區區 "。同時，部分非政府
機構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 資助，營辨社區回收中心，為塑膠、
小型家庭電器及玻璃樽等可循環再造物料提供回收及循環再造

服務及出路。  
 
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截至 2021年 9月，當局已在 11個地區設立 "綠在區區 "(於 2020年改稱 "回

收環保站 ")。  
 
2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在 1994年根據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條例》

(第 450章 )成立，為本港非牟利機構 (包括大學、學校、社區組織和環保
團體 )提供資助，以支持其綠色項目和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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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  
 
3.  審計署就政府當局設置和管理 "綠在區區 "的工作進行
審查，並在 2020 年 4 月發表相關報告 (即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
報告書 3)("審計報告 ")。審計報告向政府當局提出若干建議，包
括致力應對在推展餘下 "綠在區區 "項目時所面對的挑戰 (包括物
色合適選址 )，以及加快行動，研究其他方法，為未有 "綠在區區 "
的地區提供 "綠在區區 "的核心服務。  
 
經加強的社區回收網絡  
 
4.  為加強地區循環再造支援，環保署在 2020 年重新構建
社區回收網絡 "綠在區區 "，現時包括 11 個環保教育與循環再造
支援並重的 "回收環保站 "4 (前身為 "綠在區區 ")、22 個位置貼近
民居的 "回收便利點 " 5 (前稱社區回收中心 )及超過 100 個每周定
時定點運作的 "回收流動點 "。所有 "回收環保站 "、 "回收便利點 "
及 "回收流動點 "均會接收不少於 8 種循環再造物料，包括廢紙、
金屬、塑膠、玻璃樽、四電一腦、小型電器、慳電膽及光管，以

及充電池等。收集到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會經過分揀，再運送至下

游回收商作後續處理。  
 
5.  為配合智慧城市的發展及進一步發展社區回收網絡，  
環保署在 2020 年 9 月推出智能回收系統先導計劃， 6 試驗智能
回收設施在本地的應用。環保署已在 "綠在屯門 "、"綠在東區 "及
"綠在大角咀 "設置該系統，進行為期一年的技術測試。環保署亦
已在 2020 年 11 月推出 "綠綠賞 "電子積分計劃，市民把可循環再
造物料交到社區回收網絡任何一個回收點或直接投放至 "智能回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政府帳目委員會並無就此課題舉行公開聆訊。  
 
4 該 11個回收環保站為 "綠在沙田 "、"綠在東區 "、"綠在觀塘 "、"綠在元朗 "、

"綠在深水埗 "、 "綠在屯門 "、 "綠在葵青 "、 "綠在大埔 "、 "綠在離島 "、 "
綠在西貢 "及 "綠在灣仔 "。  

 
5 環保署自 2020年 10月開始為原本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 "回收便

利點 "提供常規化撥款，以期把服務覆蓋範圍擴展至全港 18區。該 22個
"回收便利點 "位於人口較稠密的地區 (尤其是單幢大廈及 "三無大廈 "(即
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或任何形式的業主 /居民組織，亦沒有聘用物業管理

公司管理的大廈 )林立的地區 )。  
 
6 在先導計劃首階段 (2020年 9月至 2021年 3月 )，一輛已設置智能回收系統

的社區智能回收車巡迴各區，讓市民體驗以該系統回收最常見的可循環

再造物料，即廢紙、塑膠及金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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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箱 "，均可賺取電子積分並憑 "綠綠賞 "智能積分卡 7 兌換禮品，
從而便利和鼓勵市民使用社區回收設施。  
 
綠展隊  
 
6.  為加強實地循環再造支援，環保署自 2018 年 12 月起分
階段成立一支約有 200 人的社區外展隊，名為綠展隊。綠展隊負
責的工作包括與物業管理公司及居民團體等不同持份者建立和

維持直接的聯繫網絡、為合適的屋苑及住宅大廈提供循環再造

支援，以及協調環保教育和宣傳活動。環保署在 2018 年年底於
3 個地區 (即東區、觀塘區及沙田區 )率先提供先導外展服務，並
於 2021 年年中起擴展服務至全港 18 區。  
 
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 
 
7. 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
及 2021 年 1 月 25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在社
區推動資源回收的工作的策略及成效。議員在負責研究《2018 年
廢物處置 (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法案委員會的
多次會議上，以及近年審核開支預算期間，亦有提出相關事宜。

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社區回收網絡的規模及績效  
 
8. 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擴大社區回收網絡的規模及可循環

再造物料的出路，以及加強循環再造設施的服務。部分議員建議

政府當局設定關鍵績效指標，以評估這些設施在廢物回收方面

的成效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自 2020 年起為社區回收網絡的收集點
提供常規化撥款及引入服務合約安排後，網絡的地理覆蓋範圍

已顯著擴大，而當局亦會繼續設立更多收集點。舉例而言， "綠
在黄大仙 "的規劃工作已在進行中；環保署亦正進行招標工作，
以再增加 10 個 "回收便利點 "。此外，政府當局近年亦已開始為
廚餘、廢塑膠和廢紙提供免費收集服務，以推動從社區回收這些

可循環再造物料。以目前涵蓋東區、觀塘和沙田區的廢塑膠回收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市民在 "回收環保站 "、 "回收便利點 "或 "回收流動點 "提交不少於兩公斤

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後，即可領取 "綠綠賞 "智能積分卡。市民提交 1公斤
可循環再造物料，一般可獲得 10分 "綠綠賞 "積分。 "綠綠賞 "積分可兌換
的禮品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用品、糧油乾貨及環保用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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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導計劃為例，計劃會收集所有種類的非工商業廢塑膠。為確保

先導計劃收集的廢塑膠得到妥善處理，服務承辦商須把廢塑膠

加工成為再造原材料或產品，供應至本地市場或轉售出口。政府

當局計劃把先導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展至部分其他地區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循環再造物料的回收量自 2020年
起大幅增加，證明社區回收網絡發揮效用。舉例而言，回收便利

點自 2020 年第四季陸續投入服務以來，截至 2021 年 6 月，可
循環再造物料的每月平均收集量較其前身 (即社區回收中心 )增
加了 2.5 倍。政府當局一直與相關業界組織就提升循環再造業運
作水平的事宜保持緊密溝通。由於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點以服

務合約形式運作並須達致訂明的運作水平，預期可為私人營運

者帶來競爭壓力，從而提升業界的整體運作質素。政府當局會探

討可否為社區回收網絡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量設定績效指

標。  
 
綠展隊的工作  
 
11.  議員強調，綠展隊與不同持份者 (尤其是鄉村、單幢式樓
宇及 "三無大廈 "的居民 )建立有效的聯繫網絡至為重要，以實踐
減廢和循環再造，並有效落實即將實施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

劃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，綠展隊將致力與物業管理公司、

清潔工人、居民組織、區議員及社區代表等不同持份者建立和保

持直接聯繫網絡，為推廣減廢和循環再造提供恆常支持。為爭取

關鍵持份者的支持，綠展隊接觸了房屋署、香港房屋協會，以及

物業管理行業的相關協會以介紹外展服務，並探討如何就進一

步推廣減廢及乾淨回收服務及教育 /宣傳活動合作。綠展隊自

2018 年年底推出先導外展服務以來，已進行了超過 87 000 次探
訪，包括公共租住屋邨、私人屋苑/樓宇及鄉村；聯絡了約 2 600
個物業管理處及居民/村代表組織；並進行了約 1 300 次不同形
式的教育和推廣活動。  
 
其他支援措施  
 
13. 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加強支援構建社區回

收網絡。議員亦察悉，市民經常誤用回收桶棄置廢物，導致回收

桶的衞生情況欠佳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檢討設置於公眾地方的

回收桶的管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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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環保署會於建構社區回收網絡時提供合

適的配套支援，例如為屋苑提供上門收集塑膠、玻璃樽及小型電

器的服務，亦會按個別屋苑的需要與有關機構合辦減廢及循環

再造活動等。此外，為鼓勵新發展項目提供物料回收設施，設於

每層樓面的物料回收室現時會獲豁免計入總樓面面積。環境局

一直與發展局研究在沒有物料回收室的現存樓宇內引入類似的

總樓面面積豁免機制的可行性。  
 
15. 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環保署自 2020 年 10 月起從食物
環境衞生署接手回收桶的管理工作。現有回收桶將陸續由設計

經過改良的新回收桶所取代，既能增加收集容量，又能盡量避免

可循環再造物料混雜廢物。此外，回收桶會貼上附有智能二維碼

和熱線號碼的新標貼，方便市民通報回收桶滿溢或損毀等事宜，

從而提升跟進效率。環保署會監察回收桶的使用情況，並按需要

作出調整 (例如遷移經常遭濫用的回收桶 )，使回收桶能更有效地
回收資源。  
 
 
立法會質詢  

 
16.  在第六屆立法會，議員在多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社

區回收設施收集及處理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情況的質詢。相關質

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
 
17. 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9 月 27 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
匯報當局在構建新一代社區回收網絡及提供外展服務，以加強

在社區層面的減廢及循環再造支援方面的策略和進展，以及為

配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所作的相關準備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
 
18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1 年 9 月 20 日



附錄  
 

社區回收網絡 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 

日期  事項  文件  

2020 年  
4 月 6 日  

財務委員會  
("財委會 ")審核

2020-2021 年度開
支預算的特別

會議  
 

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 
(答覆編號：ENB038、057、070、077、079、
081、083、095、097、125、132、143、235、
251、265、267、269、271、282、287) 

2020 年  
7 月 10 日* 

《 2018 年廢物處置
(都市固體廢物收
費 )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委員會向

內務委員會提交

的報告  
 

《 2018 年 廢 物 處 置 (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
費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(立法會 CB(1)849/19-20 號文件 ) 

2020 年  
12 月 28 日  

 

環境事務委員會  
("事務委員會 ")就
政策簡報會舉行

的非正式會議  
 

政府當局就 "2020年施政報告環境局
的政策措施：環境保護 "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358/20-21(03)號文件 ) 
 
非正式會議摘錄  
(立法會 CB(1)894/20-21 號文件 ) 
 

2021 年  
1 月 25 日  

 

事務委員會會議  
 

政府當局就 "香港廢物管理策略 "提供的
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480/20-21(03)號文件 ) 
 
立法會秘書處就 "廢物管理策略 "擬備的
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480/20-21(04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670/20-21 號文件 )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hc/papers/hc20200710cb1-849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20201228cb1-358-3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201228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20210125cb1-480-3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20210125cb1-480-4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21012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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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 事項  文件  

2021年  
4月13日  

財委會審核2021-
2022年度開支預
算的特別會議  

 

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 
(答覆編號：ENB063、076、095、109、117、
130、137、139、145、148) 
 
審核2021至2022年度開支預算的報告  
 

2021 年  
7 月 21 日* 

於 2020 年 10 月
16 日成立以研究
《2018 年廢物處
置 (都市固體廢物
收費 )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的法案

委員會  
 

市民或團體代表提交的書面意見及政府

的綜合回應  
(立法會 CB(1)1112/20-21(02)號文件 ) 
 

 
*發出文件的日期  
 
 
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：  

 
日期  立法會質詢  

2017 年 6 月 21 日  就回收基金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(口頭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18 年 1 月 24 日  就實施乾淨回收政策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
聞公報  
 

2018 年 6 月 6 日  就減少使用塑膠樽和提升其回收再造率提出的立法

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20 年 1 月 8 日  就廢玻璃回收及再造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
聞公報  
 

2020 年 3 月 18 日  就減少、回收及循環再造廢紡織物提出的立法會質詢

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2020 年 11 月 4 日  就塑膠的使用、回收及再造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(口頭 )
的新聞公報  
 

2020 年 12 月 16 日  就減少廢物提出的立法會質詢 (書面 )的新聞公報  
 
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fc/fc/w_q/enb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fc/fc/minutes/sfc_rpt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bc/bc01/papers/bc0120210625cb1-1112-2-c.pdf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706/21/P2017062100560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01/24/P2018012400479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01/24/P2018012400479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06/06/P2018060600713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01/08/P2020010800459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01/08/P2020010800459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03/18/P2020031800507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11/04/P2020110400502.htm?fontSize=1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012/16/P2020121600310.htm?fontSize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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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及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的超連結：  

 
發出/提交日期  報告  

2020 年 4 月 2 日 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  
 
第 8 章 ""綠在區區 "的設置和管理工作 " 
 

2020 年 7 月 15 日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四號報告書  
 
第 4 部第 8 章 ""綠在區區 "的設置和管理工作 " 
 

2020 年 10 月 28 日  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四號 (2020 年 7 月 )報告
書的政府覆文  
 

 

https://www.aud.gov.hk/pdf_ca/c74ch08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c/reports/74/m_4h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counmtg/papers/cm20201028-sp018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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